
113.07 公告 

申請表與檢核表請以 A4雙面列印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修畢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申請表 

申請日期：民國＿＿年＿＿月＿＿日  

                系（所）學生               學號               ，身分證字號               ，

民國     年     月     日出生，電話：               e-mail：               。 

修習 中等學校(語文領域閩南語文專長) 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已完成應修習教育學分，

謹檢附各項相關申請資料，申請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 

1. 申請事由：   □當學期修畢課程 □更名換發 □遺失補發  □其他______________ 

2. 是否以暫准報名方式報名教師資格考試： 

                                   □是(為暫准報名，本學期正在修課)   □否(非暫准報名) 

3. 繳費收據申請聯(或郵政匯票)：                           □免繳費  □已檢附 

(1)應屆畢業生(含延修生)、研究生當學期首次修畢課程者，免繳費即可申請。  

(2)繳費方式： 

    a.至本校行政大樓 1樓走廊自動收費機，點選「教育學程學分證明書」選項進行繳費。 

    b.至郵局申請開立「郵政匯票」，抬頭請註明「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4. 大學(或研究所)畢業證書影本：             □已檢附  □未檢附(應屆畢業生尚未取得) 

5. 教育部主辦之閩南語語言能力認證考試或國立成功大學主辦之全民台語認證中高級

(含)以上之能力證明：      □已檢附  □未檢附(已報考尚未取得成績單，於__________補件) 

6. 大學部非就讀台灣語文學系之師資生已取得台灣語文學系輔系資格，請至校務行政系

統截圖印出：                                 □已檢附  □未檢附  □無須檢附 

7. 研究所非就讀台灣語文學系碩士班之師資生已修足台灣語文學系輔系課程，請檢附研

究所師資生修足擬任教學科培育學系之輔系課程及學分認定申請表： 

        □已檢附(已修畢規定學分)  □未檢附(尚未修畢規定學分)  □無須檢附 

8. 請將「中等學校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學分審查認定表」電子檔(word)寄送至承辦人

信箱，檔案名稱請設定為「修畢證書申請(教育)_學號_姓名」、「修畢證書申請(專門)_

學號_姓名」：                                                □電子檔已寄送 

9. 中等學校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學分審查檢核表：               □已完成自我檢核 

10. 證書領取方式： 

  □親領  □通訊領取(附 A4 回郵信封並註明申請人姓名、電話、郵遞區號及地址，貼足掛號郵資 44 元) 

備註：上列文件如有缺漏者，需將相關文件補齊後方得領取修畢證書。



113.07 公告 

申請表與檢核表請以 A4雙面列印 

中等學校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學分審查檢核表 
 
編

號 
檢核項目 

自我 

檢核 

師培處

檢核 

1 中等學校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學分審查認定表(教育專業課程)紙本 □ □ 

2 
中等學校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學分審查認定表(教育專業課程)電子檔

【請設定檔名為「修畢證書申請(教育)_學號_姓名」】 
□ □ 

3 中等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紙本 □ □ 

4 中等學校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學分審查認定表(台語專門課程) 紙本 □ □ 

5 
中等學校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學分審查認定表(台語專門課程)電子檔

【請設定檔名為「修畢證書申請(專門)_學號_姓名」】 
□ □ 

6 台語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紙本 □ □ 

7 本校歷年成績單正本【請依學分審查認定表之代碼編號】 □ □ 

8 當學期正在修習之課程，請附選課紀錄【請依學分審查認定表之代碼編號】 □ □ 

9 
專門課程科目修習 110學年度(含)以前之舊課名課程者，請檢附課程台語

系十年異動採認科目一覽表紙本。 
□ □ 

10 
專門課程科目需採認前一教育階段之課程(跨學制抵免)者，請檢附該階段

歷年成績單正本【請依學分審查認定表之代碼編號】與畢業證書影本 
□ □ 

11 
專門課程科目辦理「中高級以上閩南語認證資格」或「5年以上中學臺語

教學年資」學分抵免者，需檢具相關證明文件。 
□ □ 

12 專門課程科目辦理跨校修課或其它學分抵免者，請檢附學分採認報告書。 □ □ 

備註 

一、 請確實檢核並勾選，如有缺漏，不予收件。 
二、 經查所附文件不實者，以退件處理。 
三、 灰底部分由審查單位填寫，請勿自行勾選。 

四、 第 1 至 8 點為必須檢附之項目。 
五、 第 10 至 13 點所列項目，符合情形者方須檢附。 

申請人簽章： 

 

 

   年   月   日 

師資培育暨

就業輔導處

審查結果 

□通過 

□未通過，原因： 

 


